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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相关事项 

的专项核查意见 

 
信会师函字[2023]第 ZF39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转来贵所《关于对浙江泰坦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285 号）（以下简称“关注

函”）收悉。对此，我们作了认真研究，并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对浙江泰坦股份

有限公司及收购标的新疆扬子江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扬

子江公司”）补充实施了若干检查程序，并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2）结合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环境、业务模式及近三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化（扣

除相关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等情况，说明你公司收购新疆扬子江 100%股

权的必要性、合理性，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相关投资决

策是否审慎。 

公司回复： 

（一）公司收购扬子江公司 100%股权的必要性、合理性 

1、结合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环境看，标的公司具有一定的市场和发展机遇 

标的公司新疆扬子江纺织有限公司主营纺纱、织布业务，属于纺织服装行业，

我国纺织工业产业链完整，行业韧性较强。近期，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环境呈现复

苏变化。主要情况如下： 

（1）全球人口增长带来的纺织品需求增长为纺织产业发展提供了长期基础 

2022 年 7 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报告显示，据联合国的

最新预测，世界人口将在 2030 年和 2050 年分别增长至约 85 亿和约 97 亿，到本

世纪 80 年代达到约 104 亿的峰值，并在本世纪结束前维持这一水平。全球人口

增长带来的纺织品需求增长为纺织产业发展提供了长期基础。 

（2）我国纺织工业产业链完整，消费同比增长，行业韧性较强 

公开资料显示，2023年 1-5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3.6%，

营业收入 17,892 亿元，同比下降 5.2%；利润总额 444 亿元，同比下降 27.5%。

规模以上企业纱、布、服装产量同比分别下降 3.5%、6.4%、1.9%，化纤产量同

比增长 2.7%。1-5 月，全国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总额 68,721 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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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8.7%，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4.1%，

实物商品网上穿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4.6%。1-5 月，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

口 1,182 亿美元，同比下降 5.3%。5 月当月，纺织品服装对全球出口 25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3.1%。 

（3）我国纺织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 

全球纺织产业经历了由欧美向亚洲、拉美的迁移过程，在亚洲内部也经历了

从日韩向中国再向东南亚、南亚、中亚的逐步扩散进程。近几年来，我国东部沿

海地区综合成本不断上涨，使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纺织业向新疆、宁夏、

河南、湖北、江西等中西部省份转移，一些大型纺织企业纷纷选择在新疆建立生

产基地。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固定资产投

资迅速增长，就业人数显著增加，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已形

成较完整的产业链条，涵盖了化学纤维、纺纱、织造、印染、服装服饰、家用纺

织品、针织品、产业用纺织品等生产领域。 

目前，纺织服装行业处于恢复阶段，背后驱动是需求复苏。未来，纺织服装

行业在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生产智能化等背景下，行业的市场规模、

国际竞争力将有所扩展和提升，行业具有一定的发展机遇。 

2、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政策环境良好 

根据公开资料，2022 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 3,745.4 万亩，占全国 83.2%；

总产 539.1 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 90.2%。截至 2021 年底，新疆纺织服装产业

固定资产累计投资 2,582.2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20.1%，棉花产业带动轧花、仓

储、检测、棉纺、服装、物流等全产业链 21.5 万人就业，纺织服装产业已成为

新疆当地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 

为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支持纺织服装行业持续高质量发展，陆续出台《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纺织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大力发展纺织服装产业，促进

百万人就业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完善自治区棉花及纺织服装产业政策措施的

通知》、《关于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带动就业的意见》等规划、政策，标的公司所在

的图木舒克市是新疆乃至全国重要的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之一，标的公司主营业

务政策环境良好，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 

3、本次收购的必要性、合理性 

2020 年初，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在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比邻图木舒克

市）设立控股子公司阿克苏普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精梳落棉等纺织业

务。近两年实现纺织收入合计 38,724.31 万元，净利润合计 785.78 万元。经过三

年的积累，公司在纺织行业积累了相应的人才团队、生产技术、销售市场和管理

经验，公司希望在周边相应地区进一步加大纺织行业布局，实现纺织行业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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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公司通过本次收购获得扬子江公司 100%股权，将进一步满足公司未来业

务发展和市场拓展的需求，有利于推动公司在行业上下游的全面发展，壮大公司

各个业务板块的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既定的战略发展需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收购，系综合考虑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环境、公司

发展规划、标的公司具体情况等基础上作出的投资决策，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具备必要性与合理性。 

（二）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 

标的公司扬子江公司成立于 2021 年，系图木舒克市技术开发区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之一，2021 年标的公司处于筹建期，2022 年标的公司完成一期厂房建设

后部分纺纱业务正式投产。 

标的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销售模式，根据客户与市场需求提供产品。主要原

材料为棉花、精梳落棉和木桨等，经过气流纺纺纱工序后形成棉纱，纱线直接出

售，或根据客户需求通过喷气织机织造为布。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方式直接面向终

端生产性客户。近两年标的公司营收及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4,719.58 6,912.25 

毛利率 -21.56% 6.06% 

净利润 -664.51 917.47 

扣非后净利润 -1,586.61 -186.55 

2022 年系扬子江公司纺纱业务投产第一年，产品产能处于爬坡期，产量尚

未形成规模效应，材料成本、人工、费用单耗等较高，导致 2022 年经营亏损。

2023 年，扬子江公司加大纺纱业务产能投入，新购置 15 台转杯纺纱机，同时织

布业务规模化投产，2023 年 1-5 月营收规模快速扩大，已超过 2022 年全年营收，

产品毛利率达到正常水平，扬子江公司盈利能力逐渐增强。 

目前，在纺织行业消费需求复苏的背景下，扬子江公司订单饱满，随着扬子

江公司业务规模的增长，规模化效益的逐渐显现，生产工艺的持续提升，扬子江

公司具备可持续的盈利能力。 

（三）相关投资决策是否审慎 

公司针对本次收购，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如下： 

2023 年 6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署收购意向书的议案》。 

2023 年 7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新疆扬子江纺织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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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新疆扬子江纺织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2023 年 7 月 18 日，独立董事就本次收购新疆扬子江纺织有限公司 100%股

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本次收购事项，认为：本次收购是公司从长远

发展角度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促进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深入探索拓展产

品种类，优化产品结构，拓宽产品市场渠道，逐步提升产品品牌影响及核心竞争

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

对本次收购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权收购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上述收购事项是根据

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发展战略作出的投资决策，公司管理层经过多次讨论，审慎研

究，通过了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同时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履行了审议程序，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投资决策较为审慎并符合规定要求。 

会计师工作 

（一）核查程序 

1、查阅相关公开资料，了解纺织行业环境情况及标的公司当地相关产业规

划、政策情况； 

2、访谈标的公司负责人，了解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业务模式，确认

是否存在对标的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事项； 

3、获取标的公司财务报表，查验标的公司相关会计凭证，分析标的公司主

要财务业绩指标，检查标的公司财务方面是否存在影响持续盈利的重大异常情况； 

4、查阅公司关于本次收购相关决议资料，核实公司本次收购投资决策是否

符合规定要求。 

（二）核查结论 

经执行以上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公司收购扬子江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符合

公司实际投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我们没有发现影响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持续

盈利能力的重大事项，相关投资决策符合公司决策规定要求。 

（3）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往来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交易对方名称、经营及资信情况、与标的公司关联关系、款项形成时间

及背景、涉及的交易或服务等，说明收购完成后是否会实际构成对外财务资助

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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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往来款”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标的公司期末预付款项主要系公司预付原料采购供应商货款，上述供应商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涉

及的交易服务合理且符合其经营范围，同时注册资本规模较大、资信情况良好，上述预付款项期后到货转销情况正常，不存在

资金占用的情形。截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标的公司前五大预付款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供应商 预付款项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经营状态 资信情况 

是否为

关联方 

款项形成时间及背景 

涉及的交易 

或服务 

期后到货情况 

1 

江苏易棉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624.75 5,000.00 

纺织原料及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饲料及其原料、金属材料及制品、木材、建材、矿产

品、机械产品、农副产品（食品除外）的购销（含网

上销售）；软件开发、货运配载信息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与贸易有关的代

理业务。 

存续 

不存在被列为失

信被执行人 

否 

2023年 5月/预付棉花采

购货款 

原材料棉花采购 已到货 

2 

巴楚县银信棉纺

有限公司 

190.80 500.00 

籽棉加工、收购；皮棉、絮棉、纺纱、梳棉胎、PET

塑钢带的生产与销售。 

存续 

不存在被列为失

信被执行人 

是 

2023年 5月/预付棉纱采

购货款 

原材料棉纱采购 已到货 

3 

新疆利华纺织有

限公司 

133.64 30,000.00 

棉纱、纺织品、服装的生产加工与销售；批发零售：

其他机械设备及材料、皮棉、棉短绒、棉花副产品；

场地租赁、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一般货物与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纸管生产加工及

销售。 

存续 

不存在被列为失

信被执行人 

否 

2023年 4月/预付棉纱采

购货款 

原材料棉纱采购 已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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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供应商 预付款项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经营状态 资信情况 

是否为

关联方 

款项形成时间及背景 

涉及的交易 

或服务 

期后到货情况 

4 

阿克苏普美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 

59.08 2,000.00 

棉花收购，加工及销售；纺织品、面料、服装及辅料、

家纺、棉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 

存续 

不存在被列为失

信被执行人 

否 

2023年 5月/预付棉纱采

购货款 

原材料棉纱采购 已到货 

5 

新疆一和生物有

限责任公司 

25.11 8,800.68 

淀粉及淀粉制品、葡萄糖及其副产品的生产、销售；

氨基酸（赖氨酸、L-苯丙氨酸、异亮氨酸、苏氨酸、

长链二元酸）、发酵中间体（截短侧耳素、土霉素钙

粗品、盐霉素粗品）及其副产品的生产、销售；玉米、

甜菜及其它农副产品购销，机电、化工产品销售。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机

械设备、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存续 

不存在被列为失

信被执行人 

否 

2023年 5月/预付玉米淀

粉采购货款 

原材料玉米淀粉采

购 

已到货 

  合计 1,033.38 

 

              

  占比 88.70% 

 

              

注：期后到货情况统计截至 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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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标的公司期末其他应收款“往来款”主要系关联

方往来借款，上述款项于期后已归还，标的公司其他应收款“往来款”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金额 关联关系 款项形成时间及背景 期后归还情况 

1 阿克苏疆渝纺织有限公司 650.45 

公司实际控制人蒲开容、副总

经理徐杨投资的企业 

2022 年 9 月-2023 年 5 月/

往来借款 

期后已归还 

2 高丽娟 9.86 

公司控股股东图木舒克明同

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 

2022 年 1-3 月/往来借款 期后已归还 

3 熊宗建 3.60 无 2022 年 10 月/往来借款 期后已归还 

  合计 663.91       

 期后收回比例 99.46%    

注：期后归还情况统计截至 2023 年 7 月 25 日。 

标的公司预付款项正常，其他应收款“往来款”期后已收回，收购完成后

不会实际构成对外财务资助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会计师工作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标的公司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明细账，检查标的公司预

付款项、其他应收款主要构成情况； 

2、对于标的公司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中资金流出情况进行测试，获取大

额流水交易的银行回单并于账面流水进行核对，检查资金流出的真实性； 

3、了解标的公司主要供应商经营情况、供货资质、资产规模、资信情况，

检查交易背景的合理性； 

4、检查标的公司大额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期后到货、归还情况，并获取

相关合同、期后到货入库单据、收到还款的银行回单等进行查验； 

5、对主要供应商、往来借款关联方实施函证程序，验证相关交易、款项余

额的真实性。 

（二）核查结论 

经执行以上核查程序，公司已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往

来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名称、经营及资信情况、与标的公司

关联关系、款项形成时间及背景、涉及的交易或服务等，收购完成后不会实际构

成对外财务资助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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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浙江泰坦股份

有限公司关注函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的签章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2）结合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环境、业务模式及近三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化（扣除相关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等情况，说明你公司收购新疆扬子江100%股权的必要性、合理性，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相关投资决策是否审慎。
	（一）公司收购扬子江公司100%股权的必要性、合理性
	1、结合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环境看，标的公司具有一定的市场和发展机遇
	2、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政策环境良好
	3、本次收购的必要性、合理性

	（二）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
	（三）相关投资决策是否审慎
	（一）核查程序
	（二）核查结论

	（3）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往来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名称、经营及资信情况、与标的公司关联关系、款项形成时间及背景、涉及的交易或服务等，说明收购完成后是否会实际构成对外财务资助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一）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往来款”的具体情况
	（一）核查程序
	（二）核查结论


